






巴南安办〔2025〕37号

[bookmark: OLE_LINK23][bookmark: OLE_LINK22]重庆市巴南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印发《“厂中厂”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安委会成员单位，区属国有公司，有关单位：
现将《“厂中厂”安全隐患专项治理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重庆市巴南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5年12月10日
[bookmark: _GoBack]（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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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中厂”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为推动市委办公厅关于巡视问题清单重点提示问题自查，根据区委、区政府相关工作安排，结合我区实际，切实解决“厂中厂”领域存在的房东企业租而不管、租赁企业底数不清、监管责任边界模糊、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1、 工作原则
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切实扛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政治责任。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厂中厂”领域突出安全隐患，实施精准治理，全面提升安全管理水平。坚持协同联动，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强化部门协作，形成监管合力。为提升“厂中厂”安全管理水平，从即日起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厂中厂”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二、整治范围
全区范围内存在分租、转租行为的工业厂房、仓储场所，重点整治同一厂区内存在多家独立生产经营单位的“厂中厂”，特别是房东企业未履行统一协调管理职责，租赁企业存在无证无照、违规改造、消防设施缺失、危险作业管理混乱等问题的场所。
三、整治内容
（一）压实房东企业主体责任
一是建立租赁企业档案，统一规范管理。房东企业必须对租赁企业资质进行严格审查，与每家租赁企业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明确双方安全责任；二是定期对租赁企业开展安全检查，并督促隐患整改；房东企业应对公共区域和租赁企业生产区域开展检查，对发现的隐患建立整改台账，实行闭环管理；三是对租赁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统一协调、管理，应指定专人负责公共区域安全管理，强化消防通道、疏散出口、供电设施、消防设施等公共部位的管理；四是严禁向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出租厂房。对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证照不全的企业一律不得出租，对现有租赁企业进行重新审核，对不符合要求的限期整改。
（二）规范租赁企业安全管理
一是依法取得相关证照，严禁擅自改变建筑结构。租赁企业必须持有效证照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严禁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二是严格落实危险作业安全管理要求，建立动火作业、有限空间作业、高处作业等危险作业审批制度；三是开展安全隐患自查自改，建立整改台账。租赁企业应建立“日周月”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对发现的隐患要明确整改责任人、整改措施和整改时限。
（三）强化隐患排查整治
一是危险作业，严查无证动焊，违规动火、使用气瓶等行为；二是电气安全，杜绝电工无证操作，私拉乱接、未穿管保护等；三是粉尘防爆，落实除尘防爆措施；四是危化品管理，严禁混合存放、报警缺失等；五是消防安全，严查“三合一”现象，畅通消防通道；六是违规建设，禁止破坏防火分隔、采用易燃材料等。
（四）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房东企业应针对本企业和租赁企业的生产经营特点制定相应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物资、装备和力量，建立物资装备清单和救援人员名册，定期组织租赁企业开展应急救援演练。发生事故时，除按规定向有关部门报告外，应立即组织开展相应的应急救援和处置。
四、主要责任分工
区安委办：负责统筹协调“厂中厂”专项整治工作，对整治工作开展督查督导、通报约谈。
区经济信息委：负责统筹工业企业“厂中厂”专项整治工作；负责协调供电供气单位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和严重违法行为的企业采取停供措施。
区住房城乡建委：负责对符合条件的有关企业完善消防行政审批手续，依法查处不符合消防验收条件的企业。
区商务委：负责牵头对业主为商贸公司的“厂中厂”开展全面排查整治；负责对“厂中厂”内商贸、再生资源回收站点等开展排查整治。
区应急管理局：负责监督指导冶金、机械等工贸八大行业“厂中厂”安全整治工作，依法查处违反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的行为。
区市场监管局：负责查处无照经营，依法处置经营主体实际经营情况与登记的经营事项不一致的情况，并对“厂中厂”内企业特种设备安全进行排查整治。
区规划自然资源局：负责依法查处违法用地行为。对符合条件的有关单位完善规划行政审批手续。 
区消防救援局：指导镇街、园区开展“厂中厂”内企业火灾隐患排查整治，依职权查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
各镇街、区属国有公司：负责“厂中厂”专项整治的宣传引导、摸底排查，督促辖区企业开展自查自改等工作。配合相关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建立长效机制，落实长效监管责任。
电力部门：配合相关部门对违法违规企业采取停供电措施。
五、工作步骤
（一）自查自改（即日起至2025年12月21日）
各镇街、区属国有公司要按照确定的区域，组织开展摸底排查，将本地区“厂中厂”企业逐一登记，并建立台账（附件1）报区安委办（通过“一表通”报送）。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照专项整治清单，认真开展自查，建立隐患台账清单，实行闭环管理，发现重大事故隐患要及时上报区级行业主管部门。企业自查发现的安全隐患，能立即整改的，要迅速整改；需要一定时间整改的，要明确责任人、措施、资金、期限和应急预案。
（二）集中整治（2025年12月22日至2026年1月25日）
各部门、镇街和区属国有公司要按照职能职责，对区域内“厂中厂”企业实施全覆盖检查，对存在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排除或限期整改；对逾期未整改的，责令停产停业整改并予以经济处罚；对拒不整改等严重违法行为的，采取录入“诚信巴南”体系、公开曝光、警示约谈等惩戒措施。
　　（三）督查检查（2026年1月26日至2026年2月8日）
区安委办或有关专委会要采取突击检查、明查暗访、随机核查、“回头看”等多种方式对开展集中整治情况进行督查检查，确保工作取得实效。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各部门、镇街和区属国有公司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部署推动，分管负责同志具体抓，确保责任到人、任务到岗，确保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二）强化协同联动，提升工作效能。一是按照“镇街吹哨、部门报到”机制，强化信息共享、联合执法，形成监管合力。二是各行业主管部门要主动履职，加强对基层的业务指导和技术支持。三是定期研究解决重点难点问题，确保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三）强化督查问效，构建长效机制。一是区安委办将整治工作纳入安全生产考核并开展督查，对工作不力单位进行通报、约谈。二是对有问题查不出或查出后跟踪整改不到位，导致发生事故的，将按照有关规定严肃事故追责问责。三是加强宣传引导和专家技术支持，强化长效监管，实现动态监管闭环管理。
（联系人：黄一特；联系电话：15826477511）

附件：1.XX街道（镇、国有公司）“厂中厂”企业名单
2.安全生产整治清单
          3.消防安全整治清单
附件1

	XX街道（镇、国有公司）“厂中厂”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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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安全生产整治清单

一、相关方管理清单
1.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
2.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二、涉火整治清单
1.违规使用明火或者电焊、气焊作业，动火、电焊、气焊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
2.动火动焊作业、带火花作业与具有火灾、爆炸风险作业交叉进行，作业现场未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
3.作业时，氧气、乙炔瓶安全间距小于5m，离动火点距离小于10m。
三、涉电整治清单
1.电源线路未采用线管线槽作保护，有老化、破皮、私拉乱接等现象。
2.用电设备插座未装设漏电保护装置，带电设备外壳金属部分未装设保护接地线。
3.电气设备未装入金属制品的盒、箱，配电箱（盒）未加装箱（盒）盖、严禁安装在木板上。
4.配电室未采取防止鼠、蛇类等小动物进入的措施。
四、涉尘整治清单
1.干式除尘系统未采取泄爆、惰化、抑爆等任一种爆炸防控措施的。
2.铝镁等金属粉尘除尘系统采用正压除尘方式，或者其他可燃性粉尘除尘系统采用正压吹送粉尘时，未采取火花探测消除等防范点燃源措施的。
3.除尘系统采用重力沉降室除尘，或者采用干式巷道式构筑物作为除尘风道的。
4.铝镁等金属粉尘、木质粉尘的干式除尘系统未设置锁气卸灰装置的。
5.除尘器、收尘仓等划分为20区的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电气设备不符合防爆要求的。
6.粉碎、研磨、造粒等易产生机械点燃源的工艺设备前，未设置铁、石等杂物去除装置，或者木制品加工企业与砂光机连接的风管未设置火花探测消除装置的。
7.未落实粉尘清理制度，造成作业现场积尘严重的。
五、涉危险化学品使用整治清单
1.固体、液体、气体危险化学品混合存放。
2.易燃液体、易燃气体仓库中电气设备及管线不防爆，未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和通风设备。
3.车间临时放置的危险化学品的量超过整个车间危化品一昼夜（24小时）的用量。
4.油漆使用方面：使用非水性漆的调漆间、喷漆室未设置固定式可燃气体浓度监测报警装置或者通风设施；电气设备不防爆、线路未穿镀锌管；调漆时开桶、搅拌、抽取作业未采取不产生火花的工具；未设置人体静电消除装置。
六、有限空间整治清单
1.未对有限空间进行辨识、建立安全管理台账，并且未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的。
2.未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审批，或者未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要求，或者作业现场未设置监护人员的。 
3.未对可能产生有毒有害物质的有限空间采取上锁、隔离栏、防护网或者其他物理隔离措施。
4.未根据有限空间作业情况配备通风、有毒有害气体检测、防护面罩等装备以及应急救援设备设施。

附件3

消防安全整治清单

1、 严禁车间内设置员工宿舍。
1.严格按照住宿与生产、经营、仓储完全分隔（或分楼栋设置）的要求，车间内严禁设置员工宿舍，有车间或仓储的楼栋范围内严禁设置员工宿舍；
2.车间内确有需要设置值班室的，值班室应设置在车间进门处，仅1人夜间值班用品，且具备独立的防火分隔和安全疏散通道；
3.车间内或车间楼栋内需设置办公场所的，应具备独立的防火分隔和安全疏散通道。
二、严禁违规设置厨房。
1.生产加工车间内或车间楼栋内均严禁设置厨房；
2.在集体宿舍楼栋一楼门面内设置厨房的，应满足独立疏散的要求，保证与其它区域的防火分隔完整。
三、严禁违规改建集体宿舍。
1.在集体宿舍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芯材的彩钢板、木制三合板等材料进行分隔，吊顶、墙面、地面等部位采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进行室内装修；
2.集体宿舍内的隔墙应完全分隔，严禁占用疏散距离及疏散宽度。
四、严禁破坏室内原始防火分隔。
1.严禁将同单元同楼层的两处建筑在防火墙上开设门窗洞口；
2.厂房、车间内部隔墙应采用实体墙并砌筑至楼板底部进行完全分隔；
3.管道穿越墙体处的孔洞、缝隙，竖向管道井与房间、吊顶相连通的孔洞，楼层楼板的缝隙应采用防火堵泥进行封堵。
五、严禁占用、堵塞、封闭消防通道。
1.生产车间内严禁占用疏散通道，疏散通道宽度不应小于1.5m，且应设立醒目标识标牌，疏散通道应满足最短距离到达安全出口处；
2.生产车间内安全出口应保持通畅，严禁锁闭，门的开启方向为逃生方向，且安全出口上方应设立醒目标识标牌。
六、严禁私拉乱接电线。
1.生产车间内严禁私拉乱接电线；
2.生产车间内除墙内线路外，所有电线均应采取穿管敷设；
3.严禁采取“飞线”等方式违规为电器设备充电。
七、严禁遮挡、破坏、停用消防设施。
1.严禁遮挡、破坏、停用室内消火栓、感烟探测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等；
2.应聘请有资质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对消防设施进行维护保养，确保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八、在生产车间内规范堆放可燃物。
1.生产车间内应设置相对独立区域来放置成品或半成品及原材料；
2.严禁将大量衣物等可燃物随意放置在工作台表面、电气线路附近或配电箱和电井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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